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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集团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张显峰，注册地

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丽都花园路 5 号院 1 号楼 26 层 2606，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；

投资管理；房地产开发；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、珠宝首饰、煤炭（不在北京地

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、储运活动）、建筑材料、装饰材料、五金交电、食用农产

品、橡胶制品、矿产品、金属矿石、金属材料、纸浆、纸制品、金属制品、钢材、

焦炭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饲料、饲料添加剂、燃料油、塑料制品；

贸易经纪与代理；物业管理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技术交流；

信息咨询（不含中介）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代理进出口；经济贸易咨询；

市场调查；销售食品；成品油零售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